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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循环经济理论，

根据《清远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清远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2020）》、《清远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作目标责任书》等文件的有关要求，

保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逐渐推进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减量化，本着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的原则，构建国内先进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建立环境友好的环境卫生管理

体系，全面改善城市环境卫生质量，促进清远市创建宜居城乡工作的开展和城市环境卫生

管理事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快清远市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

实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第二条 规划范围与期限

规划范围：清远市中心城区和周边的石角镇、源潭镇、飞来峡镇和清新区太和镇、笔

架山林场、太平镇、三坑镇、山塘镇，总面积约 1891 km2。

本《规划》将规划区分为建成区和农村地区。建成区指实际开发或正在建设中的集中

连片的、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主要包括城市，镇区，与城镇密切联

系的城郊，被农村包围的集中居住区、工业区和旅游区；农村地区指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

区域。

规划期限：2011-2020年

近 期：2011-2015年

远 期：2016-2020年

规划基准年：2010年

第三条 规划目标

环境卫生各项指标全面达到国家、省、市级相关目标要求，满足城市建设相关标准的

要求，近期环境卫生各项指标要达到国家、省、市级相关目标要求，远期达到广东省同类

城市先进水平。

第四条 规划原则

1、规划相协调原则；

2、符合实际与适度超前原则；

3、统筹全局、重点明确原则；

4、可操作性和弹性原则。

第五条 规划依据

1、国家法律法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年 10月）；《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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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

年 12 月修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 2011〕9

号）等。

2、地方法规政策：《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04年 9月）；《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条例》（2004年 1月）；《广东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2000年 4月）；

《进一步加强我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实施意见》（粤府办〔2012〕2号）；《全面推进

我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工作行动计划》（粤府办〔2012〕45号）等。

3、相关规划：《广东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二五”规划》；《清远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1-2020）》；《清远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清远市国

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等。

4、技术标准规范：《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 50337-2003）；《环境卫生

设施设置标准》（CJJ 27-2012）等。

第六条 规划内容

本次规划编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 4个方面：

1、全面分析规划区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施现状，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预测规划区未来 10年的生活垃圾产生量及清运量；对生活垃圾收集、转运方式进行统一规

划，并提出设施需求计划；制定生活垃圾转运站的建设规划、建设规模和实施进度，并落

实用地；确定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处理工艺、建设规模和建设时间，并提出选址建议。

2、提出农村生活垃圾收运规划。

3、对公共厕所建设、建筑垃圾处理、道路清扫保洁、粪便清运处理、水域保洁和环卫

停车场建设提出规划要求。

4、提出保障规划实施的资金需求及管理措施。

其中，生活垃圾收运设施及处理设施规划为本次规划的重点。

第七条 环卫现状

1、生活垃圾产生现状：规划区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1000 t/d，其中建成区 700 t/d、农村

300 t/d；建成区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0.86 kg/（人·天），农村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0.60

kg/（人·天）。

2、生活垃圾收运现状：建成区的垃圾清运率基本达 100%，农村地区除部分区域纳入

建成区的收运范畴外，其他农村地区均未纳入常态化管理范畴；规划区的生活垃圾清运率

约 70%，清运量为 704 t/d；规划区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垃圾转运站（点）共 24个，除中心城

区和太和镇的垃圾转运站为压缩转运站外，其他转运点均为简易转运平台。

3、生活垃圾处理现状：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 661 t/d，规划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68%；现有 1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即青山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以下简称“青山填

埋场”）、2座生活垃圾简易堆放场（分别服务清新三坑镇和清新山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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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它环卫现状：（1）公共厕所：规划区内由环卫部门管理的公共厕所共有 86座。

（2）粪便清运：规划区内只有吸粪车 1台，只服务新城片区由环卫处直接管理的公厕。（3）

建筑垃圾：现有两座建筑垃圾周转（填埋）场（分别位于横荷街道和洲心街道）。（4）城

区保洁：规划区道路保洁率约为 66%。

5、存在主要问题：（1）垃圾压缩转运站未能在 2014年前达到“一镇一站”的基本要求。

（2）环卫资金投入不足，部分区域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施配套偏少，标准低。（3）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处理能力有限，使用年限即将到期，青山填埋场填埋区（包含二期

二区工程）预期于 2017年前满容。

第八条 垃圾收运处理总体思路——源头分流、分工管理

固体废物

工业垃圾

医疗垃圾

相应的处理单位

有资质的处理公司

水域垃圾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设施

厨余垃圾 有机垃圾处理厂

餐饮垃圾

园林垃圾

粪便

建筑垃圾 作为回填土使用/建

筑垃圾处理场

图 1 垃圾收运处理总体思路

按“源头分流、分工管理”原则，在源头上对工业垃圾、医疗垃圾、建筑垃圾、医疗垃

圾、生活垃圾等进行分流，分别进行处理，防止不宜混合收集的固化废物相互混合；在“源

头分流”的基础上，通过“分工管理”的模式，各部门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提高固体废物监

管水平，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第九条 规划深度

1、生活垃圾收运体系：提出各片区生活垃圾转运站的建设数量、建设进度、建设规模，

并确定选址；结合规划区城市发展规划，提出生活垃圾收集车辆、环卫人员的配置需求，

提出各片区在近、远期的收运设施配置需求；提出垃圾转运车辆的需求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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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活垃圾处理体系：由于规划区唯一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即青山填埋场将于

2017年满容，考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周期较长，针对规划区的生活垃圾清运量、成分

特性及规划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出生活垃圾处置工艺、选址建议和建设计划。

4、其他环卫体系：提出公共厕所建设、建筑垃圾处理、道路清扫保洁、粪便清运处理

和水域保洁的规划要求。

5、资金需求：提出各片区的环境卫生资金需求。

第十条 指标体系

本规划指标体系详见表 1。

表 1 清远市区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11-2020）指标体系

规划目标 近期（2011-2015年） 远期（2016-2020年） 指标类型

建成区

生活垃圾收集率 100% 100% 约束性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 50% 80% 指导性

生活垃圾转运密闭化率 100% 100% 约束性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处置率 100% 100% 约束性

粪便密闭化清运率 100% 100% 约束性

粪便无害化处理率 80% 80% 指导性

建筑垃圾清运率 100% 100% 约束性

建筑垃圾密闭化收运率 100% 100% 约束性

道路机扫率（主、次干道）
中心城区 100%
其他地区 80％ 100% 约束性

道路（主、次干道）清扫机械化程度 100% 100% 约束性

生活垃圾转运站建设
2013年底前，各镇至少建成一座生活垃圾

转运站，并自 2014年起，适当增加转运站。
约束性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2014年建成至少一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设施，并关闭所有简易填埋场，禁止垃圾就

地焚烧。

约束性

农村地区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

每个自然村至少建

成一个以上农村垃

圾收集点，收集率达

72%。

收集率达 80% 指导性

农村生活垃圾运输、转运和处理
依托建成区生活垃圾转运站和市区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

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率 72% 80% 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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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活垃圾产出趋势预测

第十一条 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

采用人均指标法和年增长率法综合预测规划期内规划区内生活垃圾产量，预测结果详见表 2。

表 2 生活垃圾产量预测 单位：t/d

区域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建成区 农村地区 合计 建成区 农村地区 合计 建成区 农村地区 合计

旧城片区 155 34 188 213 35 248 293 36 329

新城片区 181 27 208 302 35 337 443 35 477

高新片区 82 18 100 150 22 172 246 24 270

石角镇 43 15 59 74 32 105 130 37 167

源潭镇 26 53 80 63 51 113 82 54 136

飞来峡镇 23 35 58 33 33 65 41 34 74

清新太和镇 107 40 147 144 36 179 211 38 248

清新太平镇 44 17 61 48 36 83 83 38 120

清新三坑镇 25 10 35 28 24 52 64 33 97

清新山塘镇 18 22 40 23 31 54 34 27 61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704704704704 271271271271 975975975975 1074107410741074 332332332332 1406140614061406 1624162416241624 354354354354 197819781978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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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生活垃圾组成和物化特性

本规划中的生活垃圾组成是指进入收运系统与处理系统的生活垃圾组成。生活垃圾组

成成分预测如下：

纸张、塑料、玻璃、金属等可回收物的含量增高；灰渣的含量将会降低；生活垃圾湿

基低位发热量大于 5000 kJ/kg，且将会进一步升高；有机垃圾仍是生活垃圾的主要成分。

第三章 建成区生活垃圾收运设施规划

第十三条 生活垃圾收运策略

垃圾收集：统一采用 240 L的垃圾桶作为收集容器，在进行垃圾分类的区域分二类进行

收集（即干湿分类），而未进行分类的区域，混合收集的垃圾与干垃圾合并收运。

干垃圾统一采用桶装车载的收运模式，收集至垃圾压缩转运站后，与收集的农村垃圾

一起压缩，再运往青山填埋场或拟建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场）进行无害化处理。

湿垃圾采用槽罐车直运至处理设施。

第十四条 生活垃圾清运量预测

本规划区内各区域生活垃圾清运量预测结果详见表 3。
表 3 生活垃圾清运量预测 单位：t/d

区域

2015年 2020年

建成区 农村地区 建成区 农村地区

旧城片区 213 25 293 29

新城片区 302 25 443 28

高新片区 150 16 246 19

石角镇 74 23 130 30

源潭镇 63 37 82 43

飞来峡镇 33 24 41 27

清新太和镇 144 26 211 30

清新太平镇 48 26 83 30

清新三坑镇 28 17 64 26

清新山塘镇 23 22 34 22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078107810781078 241241241241 1627162716271627 28528528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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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生活垃圾收集设施设置

本规划区内各区域生活垃圾收集设施需求的数量详见表 4。

表 4 生活垃圾桶配备需求

区域

近期（2011-2015年） 远期（2016-2020年）

垃圾清运

量（t/d）

湿垃圾桶

需求量/个

干垃圾桶

需求量/个

垃圾清运

量（t/d）

湿垃圾桶

需求量/个

干垃圾桶

需求量/个

旧城片区 213 190 1141 293 419 1256

新城片区 302 270 1618 443 633 1899

高新片区 150 54 804 246 220 1054

石角镇 74 26 396 130 116 557

源潭镇 63 23 338 82 73 351

飞来峡镇 33 12 177 41 37 176

清新太和镇 144 129 771 211 301 904

清新太平镇 48 20 257 83 74 356

清新三坑镇 28 20 150 64 57 274

清新山塘镇 23 20 123 34 30 146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078107810781078 763763763763 5775577557755775 1627162716271627 1960196019601960 6973697369736973

第十六条 生活垃圾收集设施配置要求

生活垃圾容器采用标准的封闭式垃圾桶。生活垃圾容器间应做到防雨、地坪平整、易

清洗，并有通向下水道的排水沟。垃圾屋为封闭式，能防止生活垃圾投放时散落地面。

第十七条 生活垃圾转运站建设规划

1111、、、、转运站设置原则转运站设置原则转运站设置原则转运站设置原则

规划区的生活垃圾转运站的设置原则应在 “一镇一站”的基础上，参考《环境卫生设施

设置标准》（CJJ 27）的要求，根据各片区的垃圾清运量，本着节约用地基本原则，以建设

大中型转运站为主，以小型转运站为辅。

（1）旧城片区、新城片区、高新片区、清新太和镇由于垃圾清运量较大，采用 “一区

多站”的设置原则，石角镇在近期采用“一镇一站”的设置原则，远期新增一座；

（2）源潭镇、飞来峡镇、清新太平镇、清新三坑镇和清新山塘镇由于在规划期内，垃

圾清运量不超过 150 t/d，采用“一镇一站”的设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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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划建设中的莲湖工业园区、燕湖新城和省职教基地采用“一园一站”的设置原则。

2222、、、、规划期内转运站的建设时序及建设规模规划期内转运站的建设时序及建设规模规划期内转运站的建设时序及建设规模规划期内转运站的建设时序及建设规模

规划期内各转运站的建设时序及建设规模详见表 5。

表 5 生活垃圾转运站建设规划

区域

垃圾清运量/（t/d）
转运站

设计达到规模/（t/d）
备注

2015年 2020年 2011-2015年 2016-2020年

旧城片区 238 322

南门站 70 70 保留

上廓站 30 / 远期停用

莲塘站 150 150 /

下廓站（迁移后） 100 100 /

东城站/小型 / 100 远期建设

省职教基地站 / 200 远期建设

新城片区 327 471

B3号站 50 / 远期停用

B12号站 100 150 远期扩建

E17#站 100 150 远期扩建

高新区站 100 150 远期扩建

洲心转运站 / 150 远期建设

高新片区 166 265
龙塘镇站 100 150 远期扩建

莲湖工业园站 100 150 远期扩建

石角镇 97 160
石角镇站 100 100 /

石角工业园站 / 100 远期建设

源潭镇 100 125

源潭货场路站 50 / 远期停用

源潭三坑新村中转站 50 / 远期停用

源潭镇站 / 150 远期建设

飞来峡镇 57 68 飞来峡镇站 100 100 /

清新太和镇 170 241

中山路站 120 120 /

飞水站 150 150 /

八片站 / 100 远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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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垃圾清运量/（t/d）
转运站

设计达到规模/（t/d）
备注

2015年 2020年 2011-2015年 2016-2020年

清新太平镇 74 113 太平镇站 100 100 /

清新三坑镇 45 90 三坑镇站 50 100 远期扩建

清新山塘镇 45 56 山塘镇站 50 100 远期扩建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319131913191319 1912191219121912 24242424座座座座 1670167016701670 2640264026402640 /

第十八条 生活垃圾转运站选址及用地规划

以《总规》的建设用地规划为依据，结合各片区的城镇规划及相关控制性详细规划要

求，对符合规划要求的选址进行现场踏勘，提出生活垃圾转运站的选址，并参照《环境卫

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12）提出用地面积要求，详见表 6。

表 6 规划新建生活垃圾转运站选址

序号 站名
占地面积

（m2）
位置（x/y） 备注

1 莲塘站 2500

x y

1 624000 496808

2 623954 496828

3

6

39

4

496874

4 624020 496854

其用地已报建，已于 2013年 10月后投入

使用。

2
下廓站（迁

移后）
135

x y

1 622890 492818

2 622876 492823

3 622879
4928

2

4 622893 492826

此站为现状下廓站的异地改建工程，截至

2013年 9月，此站处于建设中，其服务

项目范围与现状下廓站同

3
省职教基地

站 1
5000

x y

1 624873 501120

2 624896 501116

3

62

96 501171

4 624888 501180

《清远市省级职业教育示范基地控制性

详细规划》已经确定其用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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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站名
占地面积

（m2）
位置（x/y） 备注

4 东城区站 2500

x y

1 626012 497851

2 625982 497817

3
6

6015
497787

4 626045 497821

《清远市省级职业教育示范基地控制性

详细规划》已确定此地块用地面积为 900

平方米，其在《总规》中的坐标为：

（626017，497846）/（625997，497823）

/（626020，497803）/（626040，497826）。

但根据据预测其建设规模达 100t/d，用地

需约 2500平方米，故需增加用地面积。

5 B12号站 4300

x y

1 619873 497912

2 619928 497918

3 619913
4979

6

4 619858 497986

已立项、报建

6 洲心站 8000

x y

1 620964 503929

2 621009 503840

3 620938 503804

4 620893 503904

《总规》未在此区域附近提供环境卫生设

施用地，根据燕湖新城的建设规划，洲心

片区的垃圾量将有较大幅度提高，故根据

《总规》的用地性质规划，拟选一处发展

备用地建设洲心站。

7 E17#站 5000

x y

1 619763 494557

2 619713 494579

3
61

721 94675

4 619771 494653

已规划报建

8 高新区站 5000

x y

1 613358 495602

2 613358 495522

3 613420 495522

4 613420 495602

已规划报建，立项中

9 龙塘镇站 12500

x y

1 609825 497465

2 609659 497380

3 609751 497320
立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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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站名
占地面积

（m2）
位置（x/y） 备注

10
莲湖工业园

站
2500

x y

1 614839 506159

2
6149

4

50

110

3 614942 506160

4 614877 506208

《清远莲湖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已

经划出其用地范围。

11 石角镇站 1000

x y

1 604365 488827

2 604497 488802

3 604503 488896

4 604380 488888

已确认其用地权属并立项中

12
石角工业园

站
2500

x y

1 599214 485719

2 599256 485719

3 599256 485662

4
59918 485

63

《总规》在规划建设的华鸿产业大道（石

角工业园）段规划环境卫生用地约 150亩

（其在《总规》中的坐标为：（598712，

484847）/（598699，485358）/

（599254,485719）/（599253,485458）），

且未规定其具体用途。本站用地 2500平

方米，选址于此范围内

13 源潭镇站 2500

x y

1 618710 514760

2 618750 514757

3 618756 514712

4 618712 514714

选址位于原源潭简易垃圾填埋场（已封

场）附近，在《总规》中其用地性质为山

体

14 飞来峡镇站 4800

x y

1 631329 516664

2 631295 516683

3 631267 516623

4 631297 516607

立项中

15
太和镇八片

站
2500

x

1 627244 493731

2 627272 493792

3 627328 493769

4 627306 493710

与《清新县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5）》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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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站名
占地面积

（m2）
位置（x/y） 备注

16 太平镇站 1000 / 建筑部分已经建成

17 三坑镇站 1000

x y

611570
47

431

611590 471456

611570 471483

611548 471452

《总规》将其列为居住用地，但三坑镇环

卫管理部门已经明确其将作为转运站用

地。

18 山塘镇站 1000

x y

1 613953 484251

2 613978 484237

3 613999 484266

4 613977 484274

位于山塘镇简易填埋场内，《总规》未对

其用地性质进行规划。

第十九条 生活垃圾运输车规划

建成区生活垃圾收运输车数量配置规划详见表 7。

表 7 建成区生活垃圾运输车配置需求 单位：辆

区域

近期（2011-2015年） 远期（2016-2020年）

桶装收集车

（辆）

湿垃圾槽

罐车（辆）

压缩式垃圾

转运车（辆）

桶装收集车

（辆）

湿垃圾槽

罐车（辆）

压缩式垃圾

转运车（辆）

旧城片区 10 2 7 11 4 7

新城片区 14 3 9 16 6 10

高新片区 8

1

6 11

2

7

石角镇 5 4 7 5

源潭镇 5 4 6 4

飞来峡镇 3 2 4 2

清新太和镇 8 2 5 9 3 6

清新太平镇 4 1 3 5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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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近期（2011-2015年） 远期（2016-2020年）

桶装收集车

（辆）

湿垃圾槽

罐车（辆）

压缩式垃圾

转运车（辆）

桶装收集车

（辆）

湿垃圾槽

罐车（辆）

压缩式垃圾

转运车（辆）

清新三坑镇 3 2 4 3

清新山塘镇 3 2 3 2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63636363 9999 44444444 76767676 17171717 50505050

第四章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规划

第二十条 收运思路

农村地区的垃圾收运思路为：户收集、村集中、镇运输、市处理。

第二十一条收运体系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见图 2。

农村村民自行投

入村垃圾池

设于交通便利点的

密闭垃圾箱
收运环节

村保洁员采用三

轮摩托车定期清

理垃圾池

镇（街）

转运站
一次转运

镇（街）统筹安排小型钩

臂车定期将垃圾箱运至镇

（街）转运站

终端处

理设施
二次转运

纳入建成区生

活垃圾运输、

处理系统

图 2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

第二十二条垃圾池需求

近期每个自然村设置 1个垃圾池（屋），近期规划区垃圾池（屋）的需求详见表 8，远

期应适当提高垃圾池（屋）的设置密度。

表 8 近期农村地区垃圾池（屋）需求

区域 行政村数量（个） 自然村数量（个） 垃圾池（屋）的需求（座）

旧城片区 10 189 189

新城片区 17 343 343

高新片区 17 207 207

石角镇 13 225 225

源潭镇 16 378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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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行政村数量（个） 自然村数量（个） 垃圾池（屋）的需求（座）

飞来峡镇 11 169 169

清新太和镇 4 37 37

清新太平镇 22 346 346

清新三坑镇 14 285 285

清新山塘镇 14 273 273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38138138138 2452245224522452 2452245224522452

第二十三条封闭式垃圾箱及小型钩臂车需求

农村地区所需封闭式垃圾箱及小型钩臂车详见表 9。

表 9 农村地区封闭式垃圾箱及小型钩臂车需求

区域

近期（2011-2015年） 远期（2016-2020年）

封闭式垃圾箱需求

/个
小型钩臂车需求

/辆
封闭式垃圾箱需求

/个
小型钩臂车需求

/辆

旧城片区 58 10 48 8

新城片区 72 12 64 11

高新片区 43 7 48 8

石角镇 86 14 112 19

源潭镇 72 12 64 11

飞来峡镇 43 7 32 5

清新太和镇 43 7 32 5

清新太平镇 101 17 112 19

清新三坑镇 72 12 112 19

清新山塘镇 72 12 48 8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662662662662 110110110110 672672672672 112112112112

第五章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第二十四条生活垃圾处理方式规划

1、填埋、焚烧、堆肥均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要求，对于垃圾平均低位热值高于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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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kg、经济能力较好的地区适用焚烧处理方式。

2、用地方面：全量填埋和垃圾分类后干垃圾进行填埋处理，则 2017-2027年分别需占

地 22 hm2、13 hm2，而规划区公用设施指标只有 337 hm2。即需用公用设施指标的 7%或 4%

用于建设填埋场，在目前环卫设施用地指标所占公用设施用地指标份额不足 10%，且垃圾

收集站、转运站、维修场、停车场等环卫设施用地均需增加用地的形势下，不可能用环卫

设施用地指标的 50%用于填埋场建设，即全量填埋和分类后干垃圾填埋均不可行。

3、经济方面：一次性申请市区全年 GDP的 1.4%用于垃圾焚烧厂的建设不具可行性，

相反建设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较为可行。

结合清远市的具体情况：清远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且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土地资源日

趋紧张、垃圾热值大于 5000 kJ/kg，结合国家鼓励符合条件（土地资源紧张、生活垃圾热值

满足要求）的地区采用焚烧技术的政策，清远市区的垃圾处理宜采用焚烧技术，并采用

“BOT”或“BOO”的建设形式，以减轻财政负担。但考虑垃圾焚烧的炉渣处理及焚烧炉故障

检修期间的垃圾出路问题，仍应建设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结合国家、省市关于垃圾分类减量化的要求，垃圾分类是大势所趋，为减少原生垃圾

直接进入垃圾处理终端，解决垃圾处理量日益增加所带来的问题，采用 “干湿分类”的分类

模式，将生活垃圾中的餐厨垃圾分出来，进行资源化利用。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由单一的卫

生填埋向焚烧发电、卫生填埋、生物处理多种方式相结合的综合性处理方式发展。

第二十五条垃圾处理思路

建设清远市再生资源处理中心，该处理中心分生活垃圾焚烧厂、有机垃圾处理厂和炉

渣填埋场三个功能区；采用分期建设的建设模式：优先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和炉渣填埋场，

有机垃圾处理厂应视垃圾分类效果确定建设规模及建设时间。

2017年前：规划区的全部生活垃圾均运至青山填埋场进行卫生填埋；干垃圾进行填埋

处理、源头分类分出来的湿垃圾经脱水后单独填埋。

2017年起：垃圾焚烧厂建成（同时建成炉渣填埋场），混合垃圾和源头分类分出来的

干垃圾直接进入焚烧系统；湿垃圾先进行脱水后再进入焚烧系统。如青山填埋场填满则按

规范进行封场，如未填满将其作为应急填埋场。

远景：建成有机垃圾处理厂，将垃圾分类分出来的湿垃圾、粪便、餐厨垃圾纳入有机

垃圾处理厂的处理范畴。

第二十六条生活垃圾处理工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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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常用的垃圾焚烧炉炉型按燃烧方式可分为：炉排炉焚烧炉、流化床焚烧炉、

热解气化焚烧炉及回转窑式焚烧炉。

根据清远市城管局与清远同利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规定：“本垃

圾处理特许经营项目……主要工艺为循环流化床垃圾焚烧发电”。但从目前国内已建成投产

运行的采用循环流化床工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实际运用效果看，循环流化床工艺的生产

运行上的缺点比较明显，建议采用更成熟的机械炉排焚烧炉。

垃圾焚烧炉渣的检测需按《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进行，根据检测结果按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或《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的要

求进行填埋处理。根据省内垃圾焚烧炉渣的处理经验，部分项目的焚烧炉渣可作为建筑材

料可用于制砖或回填作为路基材料，鼓励焚烧项目运营单位在符合相关标准的前提条件下

将焚烧炉渣进行资源化利用。

有机垃圾处理厂处理的主要对象为餐厨垃圾，有机垃圾处理厂的处理工艺宜应根据餐

厨垃圾的组成、有机垃圾清运量另行论证确定。

第二十七条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要求

1111、、、、青山填埋场青山填埋场青山填埋场青山填埋场扩容扩建要求扩容扩建要求扩容扩建要求扩容扩建要求

必须启动青山填埋场二期二区项目建设，确保在 2015年初投入使用。青山填埋场二期

二区计划用地 47亩，设计填埋库容 83万 m3，2015年和 2016年的处理能力将达 1300 t/d，

预计使用 1.8年。

2222、、、、清远市再生资源处理中心建设要求清远市再生资源处理中心建设要求清远市再生资源处理中心建设要求清远市再生资源处理中心建设要求

清新撤县设区后，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服务范围应包含清城区和清新区，则生活垃圾焚

烧厂的首期焚烧规模须按清城区和清新区的生活垃圾清运量确定。

生活垃圾焚烧厂首期建成时间为 2017年，为满足其建成后 3-4 年的处理能力，首期建

成规模应参考 2020年的垃圾清运量确定。

清远市再生资源处理中心的生活垃圾焚烧厂首期建设规模为 1800-2300 t/d，其中低值

1800 t/d为垃圾分类效果良好情况下的建设规模，高值 2300 t/d为垃圾分类无效果情况下的

建设规模。

焚烧产生的飞灰外运，交由具备相关资质的单位处理。

尽管生活垃圾焚烧后所产生的炉渣可用于附近砖厂的原料，但炉渣用于制砖前尚需进

行检测，同时作为焚烧炉检修期间的应急措施，仍需建设炉渣填埋场，炉渣产生量为进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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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的 20%，焚烧厂服务年限一般超过 30年，但炉渣填埋场的库容一般采用分期建设的方

式，按炉渣填埋场设计服务年限为 10年、炉渣压实密度 1.0 t/m3计，则服务于首期焚烧炉

的炉渣填埋场的库容为 50-70万 m3。

炉渣填埋场与生活垃圾焚烧厂同时建成投产。

第二十八条环境保护要求

加强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环境空气污染、水污染及噪声污染治理，并特别关注民众普

遍关心的二噁英类物质的治理，同时实现在线监测。

第二十九条垃圾处理设施选址

1111、、、、青山填埋场青山填埋场青山填埋场青山填埋场二期二区二期二区二期二区二期二区选址选址选址选址

拟选场址位于现有工程的西北面，用地 47亩。

2222、、、、清远市再生资源处理中心选址清远市再生资源处理中心选址清远市再生资源处理中心选址清远市再生资源处理中心选址

根据相关技术规范、清远市相关规划及清远市的实际情况，通过规划相符性分析，明

确禁止开发区、基本农田、居住区及其周边、大气环境一类功能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

园、水源保护区、湿地保护区、生态保护区、采矿用地区、河道绿廊不宜作为清远市再生

资源处理中心的选址。

初步确定适宜建设清远市再生资源处理中心的区域主要有：清新禾云镇、清新龙颈镇、

飞来峡镇高田片区、源潭镇东部和银盏林场片区。

规划编制单位对适宜建设垃圾处理项目的区域进行了大量的现场踏勘，并与政府相关

部门进行了反复沟通，在排除了清新区禾云镇下坑尾村选址、飞来峡镇旧岭村选址、源潭

镇霞村选址和清城区东坑村选址后，最终确定了四个备选场址。

拟选址 1：清新区龙颈镇头巾村委头巾滩选址；

拟选址 2：清城区源潭镇青龙林场选址；

拟选址 3：清城区源潭镇青龙村委白花坪选址；

拟选址 4：清城区源潭镇迎咀选址。

经综合比较，最终确定建设项目对居民的环境影响、垃圾运输距离和环境风险为主要

的影响因子，在此基础上，最终确定清新区龙颈镇头巾村委头巾滩选址为清远市再生资源

处理中心的推荐选址，清城区源潭镇青龙村委白花坪选址为第一备选场址，清城区源潭镇

迎咀选址为第二备选场址，清城区源潭镇青龙林场选址为第三备选场址。

第三十条 简易生活垃圾堆放场停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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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2015年之前对规划区内现有的 2座生活垃圾简易填埋场进行封场停用，封场措施

为覆土绿化。

第六章 其他环境卫生设施规划

第三十一条公共厕所建设规划

公共厕所的设置密度：居住用地为 3座/km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为 4座/km2，交通设施用地和绿地为 5座/km2。

将人口密度较高的中心城区作为本规划的重点，重点考虑近期中心城区和清新太和镇

的公共厕所设置：清远市中心城区近期需设置 276座、清新太和镇需设置 76座。

1111、公共厕所的建设位置、公共厕所的建设位置、公共厕所的建设位置、公共厕所的建设位置

（1）居住小区：按现行的《居住区设计规范》的规定，每 1000-1500户需设一座公厕，

即户数超过 1500户的小区必须设置至少一座公厕，而小于 1500户的可根据具体情况酌情

考虑，灵活设置。小区内公厕的设置位置位于人流集中处，且必须设置不小于 3 m的绿化

隔离带卫生防护距离大于 3 m。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区域：所有体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设施、文物古迹和文

化设施用地均设置公共厕所，其设置间距 300-500 m；而教育科研用地范围内，由于其学校、

科研机构的管理要求，一般不允许人员自由出入，且学校、科研机构的厕所设置需根据其

自身需求自行设置，不纳入环卫管理范畴；而行政办公机构均已设置了公共厕所，只需增

加适当的指引即可。

（3）商业区：旧商业区的公共厕所设置应充分利用商铺、部分餐饮店的厕所，引导其

充当公共厕所的部分功能；充分利用现有的市政设施、环卫管理机构建设附属式公厕；新

建设的商业区需将公共厕所的建设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其设置间距以 300-500 m，

可根据现场条件适当调整；对无法落实用地且人流密度较高的区域，可设置活动式公共厕。

（4）道路：结合周边用地类别和道路类型综合考虑，若沿路设置，可按以下间距：主

干路、次干路、有辅道的快速路：500-800 m；支路、有人行道的快速路：800-1000 m；城

市支路公共厕所设置宜参照商业区。

（5）公园绿地：每个公园均设置至少一座公厕。

2222、公共厕所建设等级要求、公共厕所建设等级要求、公共厕所建设等级要求、公共厕所建设等级要求

（1）独立式公共厕所按建筑类别应分为三类。各类公共厕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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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业区、重要公共设施、重要交通客运设施，公共绿地及其他环境要求高的区域应设置

一类公共厕所；2）城市主、次干路及行人交通量较大的道路沿线应设置二类公共厕所；3）

其他街道和区域应设置三类公共厕所。

（2）附属式公共厕所按建筑类别应分为二类。各类公共厕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大型商场、饭店、展览馆、机场、火车站、影剧院、大型体育场馆、综合性商业大楼和

省市级医院应设置一类公共厕所；2）一般商场（含超市）、专业性服务机关单位、体育场

馆、餐饮店、招待所和区县级医院应设置二类公共厕所。

3333、公共厕所的建设要求、公共厕所的建设要求、公共厕所的建设要求、公共厕所的建设要求

按照现行《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 14）、《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GB/T 17217）

设计和建设。

第三十二条粪便清运处理规划

粪便收运对城市的市容与环境卫生有密切的影响，粪便收运必须达到密闭化、机械化。

按规划期内粪便收运量预测，规划区内应配置的粪便清掏运输吸粪车详见表 10。

表 10 粪便收运车辆配置规划

区域

近期（2011-2015年） 远期（2016-2020年）

产生量

（t/d）
清运量

（t/d）
吸粪车

（辆）
产生量（t/d） 清运量

（t/d）
吸粪车

（辆）

旧城片区 83 70 2 88 74 2

新城片区 71 57 1 80 64 2

高新片区 40 18

1

45 20

1
石角镇 21 9 24 11

源潭镇 13 6 14 6

飞来峡镇 11 5 12 5

清新太和镇 55 44 1 62 50 1

清新太平镇 22 10

1

25 11

1清新三坑镇 14 6 16 7

清新山塘镇 10 4 11 5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339339339339 228228228228 6666 377377377377 253253253253 7777

建成区的粪便处理纳入规划清远市再生资源处理中心的有机垃圾处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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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垃圾处理设施建成前，粪便经脱水后运至青山填埋场单独填埋。

第三十三条建筑垃圾处理规划

规划区的建筑垃圾产生量及预测量详见表 11。

表 11 规划区建筑垃圾产生量及清运量预测

区域

2009年 2011-2020年 2020年

建设用地面积

（公顷）

新增建设

用地面积

（公顷）

建筑垃圾

总产生量

（万吨）

建筑垃圾产

生量

（万吨/年）

建筑垃圾清

运量

（万吨/年）

建设用地面

积（公顷）

中心城区 5102 4007 1202 120 60 9109

石角镇、

源潭镇和

飞来峡镇

8676 1402 421 42 21 10078

清新

太和镇
1551 1092 328 33 16 2643

太平镇、

三坑镇、

山塘镇

3667 678 203 20 10 4345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8996189961899618996 7179717971797179 2154215421542154 215215215215 108108108108 26175261752617526175

近期：中心城区继续沿用原来的建筑垃圾临时填埋场（周转场）。

远期：视省职教基地的建设进度及建筑余泥渣土的回填需求量，适时建设一座建筑垃

圾存储周转（综合利用）场。清远市中心城区建筑垃圾存储周转（综合利用）场拟选址于

高新片区的毅力工业城和新庄村委会的西北面，在《总规》中其用地为发展备用地，在《土

规》中为林业用地区，其用地规模为 400×250 m，共 100000 m2。

第三十四条道路保洁

1111、、、、保洁规划要求保洁规划要求保洁规划要求保洁规划要求

（1）一级道路保洁质量要求

对人流量大的繁华路段，应全天巡回保洁，每天清扫 2次，路面应见本色；

路面冲洗每周 3～5次；

气温 30℃以上时，平均每天洒水应不少于 2次。

（2）二级道路保洁质量要求

主要路段应巡回保洁，每天清扫 2次，路面基本见本色；

路面冲洗每周应不少于 1次；

气温 30℃以上时，平均每天洒水应不少于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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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级道路保洁质量要求

定时保洁，每天清扫 1～2次，可按实际情况决定路面是否需要冲洗以及冲洗次数；

气温 30℃以上时，每天洒水次数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4）四级道路保洁质量要求

每天清扫 1～2次；部分路段应实行定时保洁。

2222、、、、道路机扫需求道路机扫需求道路机扫需求道路机扫需求

根据各区域的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目标及规划道路长度，扫路车应配置数量如

详见表 12。

表 12 规划配置扫路车数量 单位：辆

区域 近期（2011-2015年） 远期（2016-2020年）

旧城片区 10 11

新城片区 13 16

高新片区 10 15

石角镇 8 13

源潭镇 6 9

飞来峡镇 1 1

清新太和镇 5 9

清新太平镇 1 1

清新三坑镇 1 1

清新山塘镇 1 1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56565656 77777777

3333、、、、果皮箱需求果皮箱需求果皮箱需求果皮箱需求

果皮箱按马路两侧（高速路、无人行道的快速路和全封闭道路无需设置）设置，

设置标准为商业、金融业街道设置间隔为 50-100 m，主、次干道为 100-200 m，有人

行道的快速路为 200-400 m。条件许可的可按标准偏下限进行设置，在行人密度较小

的路段可按标准偏上限设置。

预测时，城市快速路不设置果皮箱，主干道 1个/150m，次干道 1个/200 m，城市

支路的大部分路段由于与生活垃圾桶的设置重合，城市支路设置的生活垃圾桶已发挥

果皮箱功能，故城市支路不另设果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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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水域保洁

按照《关于成立北江清远水利枢纽水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的要求进行。

第七章 环卫设施投资估算与效益分析

第三十六条环卫设施建设投资

参考相关投资定额，估算规划区内环卫设施建设总投资估算详见表 13。

表 13 环卫设施建设总投资估算 单位：万元

序号 设施类型 近期（2011-2015年） 远期（2016-2020年）

1 生活垃圾桶 326 344

2 果皮箱 1046 956

3 封闭式垃圾箱 1014 541

4 小型钩臂车 1680 220

5 干垃圾收集桶装车 1220 260

6 湿垃圾槽罐车 360 320

7 生活垃圾转运站建设 6500 5250

8 生活垃圾压缩转运车 900 300

9 垃圾填埋场扩建、焚烧厂建设 6150 /

10 公厕建设 7420 10940

11 粪便清运吸粪车 150 60

12 扫路车购置 1680 840

13 环卫停车场 548 427.5

总计总计总计总计 28994289942899428994 20459204592045920459

注：焚烧厂建设拟采用 BOT/BOO的建设模式，不列入本规划工程投资范围，垃圾焚烧处理费用列入

运行费用。

第三十七条环卫运行费用

根据相关环境卫生作业定额，估算规划区在的环境卫生日常运行投入详见表 14。

表 14 环卫设施运行总投资估算 单位：万元/年

序号 作业类型 近期（2011-2015年） 远期（2016-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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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业类型 近期（2011-2015年） 远期（2016-2020年）

1 城区生活垃圾收集容器清洗 743 574

2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容器清洗 230 258

3 城区干生活垃圾收集 3222 3953

4 城区湿生活垃圾收集 1812 5023

5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 946 1115

6 生活垃圾压缩作业 597 882

7 生活垃圾转运作业 1498 1383

8 生活垃圾处理 6540 6570

9 公厕管理 4921 10811

10 粪便清运 400 441

11 粪便处理 209 231

12 道路清扫、洒水 3024 3979

总计总计总计总计 24141241412414124141 35220352203522035220

第三十八条效益分析

1、近期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 28994 万元（共五年），远期投入为 20459 万元

（共五年），以 2012年的清城区和清新区 GDP总和基准，则分别占 0.4%和 0.3%，可估算

每年投入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约占当年 GDP的 0.06%-0.08%。

2、近期环境卫生日常维护和设施运营费用 24141 万元/年，远期为 35220 万元/年。可

估算每年投入环境卫生日常维护和设施运营的资金约占当年 GDP的 0.3%-0.45%。

3、则每年环境卫生投入约占当年 GDP的 0.36%-0.53%；目前，规划区环境卫生投入约

占当年 GDP的 0.2%，可见，规划区环境卫生投入需增加至原环境卫生投入的 2至 3倍。

环境卫生投入的效益以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为主。

第八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三十九条政策保障

1、市政府、清城区政府、清新区政府和各镇（街）需加大投入力度，完善环境卫生收

费制度，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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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体系：引导居民分类和投放生活垃圾，鼓励居民对生活垃圾就

地、就近充分回收和合理利用；研究建立有机垃圾资源化处理机制和废品回收补贴机制。

3、规划区各镇（街）的环境卫生工作主要由各镇（街）环境卫生服务站直接负责，政

府对环境卫生工作的监管力度不足，应通过建立责任制度，强化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部门

的监管力度，可采用环境卫生设施建设、设施运行管理等责任制度，采用年度或季度考核

的形式，与政府或主管部门的年度或季度考核结合，奖罚结合，建立高效、透明有环境卫

生工作监管体系。

第四十条 法制保障

政府要加快制定相关的法规、制度，为环卫工作的执行提供有力的法规、制度依据。

如制定符合清远市地方实际情况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建筑

垃圾管理条例、医疗垃圾管理条例、水域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规范环卫行业各方面的管

理工作和企业、公民的权利、义务，使各项环卫工作的开展有法可依。

第四十一条管理保障

1、改革体制，转变政府管理方式。

2、落实地方责任。

3、明确部门分工。

4、加强环卫管理队伍建设。

第四十二条用地保障

环卫设施用地落实难度大，因此，应努力通过多种途径来解决环卫设施的用地。

1、规划控制用地：将本规划纳入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中，编制相应的用

地控制规划，严格控制各种环卫设施用地，尤其是重要的大型环卫设施的用地，环卫设施

用地应《总规》和《土规》要求，应当以划拨方式供应建设用地。

2、环卫设施重建地点为规划落实的，不得拆除现有环卫设施；对于新开发的区域，若

需要相关环卫设施配套，在用地出让前应明确要求取得该用地使用权的一方配套建设相关

的环卫设施。

3、充分利用现有用地：尽可能保留原有的环卫设施用地、结合现有环卫设施进行原地

改造、将环卫设施与其他市政设施结合建设等。

第四十三条资金保障

生活垃圾处理事关百姓日常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属社会公共资源，具有公益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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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决定了环卫建设必须以政府作为投资主体。

增加环卫资金投入首先应该增加政府财政预算。在政府年度财政支出预算中，稳定提

高城市维护资金和环卫建设项目专项拨款的支出，规划区环境卫生投入需增加至原环境卫

生投入的 2至 3倍。

多种方式征收生活垃圾处置费：征收垃圾处理费、尝试多元化投资组合、制定优惠的

废旧物质回收利用政策。

第四十四条技术保障

1、建立和完善技术标准与评估体系。

2、采用先进成熟技术，鼓励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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